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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幕消息：收到民事裁定書

本公告是由廣州白雲山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與其附屬公司統稱為「本集
團」）根據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之內幕消息條文及香港聯合交
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.09(2)(a)條而作出的。

除非另有說明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日期為2017年12月26日的內幕消息公告（「12月公告」）
所界定者具有相同含義。

一、背景

據12月公告中披露，根據仲裁裁決，同興藥業要將其持有的98,378,439股王老吉藥業
股份全部轉讓給本公司。隨後於2018年3月26日，本公司披露了收到同興藥業向深圳
市中級人民法院申請的撤銷仲裁裁決申請書。

二、民事裁定書

本公司謹此宣佈，本公司收到一份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事裁定書，裁定駁
回同興藥業請求撤銷仲裁裁決的申請。

廣州白雲山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
董事會

中國廣州，2018年6月11日

於本公告日期當日，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李楚源先生、陳矛先生、劉菊妍女
士、程寧女士、倪依東先生與吳長海先生，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儲小平先生、姜文奇先
生、黃顯榮先生與王衛紅女士。


